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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遠房屋策略  

諮詢文件 

 
 
目的  
 

本文旨在載述長遠房屋策略諮詢文件的重點內容

和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政府於 2012 年 9 月成立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

(督導委員會)，就制定未來十年的長遠房屋策略提供意見。

督導委員會於 2013 年 9 月 3 日發表《長遠房屋策略》諮詢

文件，作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諮詢文件已於當日分發

予立法會議員(文件編號 CB(1)1756/12-13(01))。 

 
 

諮詢文件重點和建議  
 
3 .  諮詢文件提出處理香港長遠房屋問題的策略。督導

委員會於諮詢文件列出的重點內容和建議如下— 

 

(a)  建議政府加強在房屋供應方面擔當的角色，以解決

供求失衡的問題。未來的房屋策略應以供應主導，

而新增供應應以公營房屋佔多。公營房屋包括公

屋和資助出售單位； 

 

(b)  建 議 對 未 來 長 遠 房 屋 需 求 採 取 務 實 而 靈 活 的 估

算，並因應政策、經濟和物業市場狀況，每年檢視

及 更 新 有 關 估 算 。 據 目 前 推 算 ， 未 來 十 年 (即

2013-14 至 2022-23 年 度 ) 總 房 屋 供 應 應 介 乎

440 000 至 500 000 個單位之間，建議供應目標為

470 000 個單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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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建議未來十年新房屋供應以 60： 40 作為公營和私

營房屋之間的比例(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和資助出售

單位)，並應因應環境轉變而作靈活調整，以平衡

增建公營房屋以滿足需求和穩定私營市場這兩大

目標。公營房屋中公屋和資助出售單位(例如居者

有其屋(下稱「居屋」)單位 )之間的比例，也需維

持足夠靈活性；亦有必要增加居屋供應，多於政府

已承諾的數量； 

 

(d)  公屋供應以公屋輪候冊上的低收入長者和低收入

家庭為優先對象，並應維持輪候冊一般家庭申請者

的平均輪候時間為大約三年。至於非長者一人申請

者，應考慮改善配額及計分制，分階段縮短 35 歲

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的公屋輪候時間；並探討能否

在現有公共屋邨內的合適地點(如地積比率相對較

低而有足夠基建設施的屋邨)，興建專為單身人士

而設的公屋大廈； 

 

(e)  就居住在環境惡劣的住戶，包括分間樓宇單位(通

稱「劏房」)住戶的迫切需要，督導委員會認為根

本解決辦法在於加建公屋。督導委員會促請政府加

強執法，杜絕非法及違反樓宇結構和防火安全的分

間樓宇單位；並考慮以發牌或業主登記制度規管位

於住宅樓宇和綜合用途樓宇內的分間樓宇單位。同

時，亦可探討在短期空置的政府土地上興建「過渡

性房屋」的可行性； 

 

( f )  正視並處理年青一代的房屋訴求，確立有效的房屋

階梯，並增建居屋，幫助年青一代在可負擔能力下

置居。除增加居屋外，也可考慮其他方式(包括善

用私營機構力量、推行公私營合作計劃)增建普羅

市民能負擔的適切房屋； 

 

(g)  至於社會上有意見認為應向基層住戶發放租金津

貼和實施租務(包括租金)管制，督導委員會擔心在

供應不足下，任何租金津貼或會推高租金，利不抵

弊。督導委員會也曾考慮應否恢復首次置業資助計

劃，但認為在當前供應不足下不宜推行，以免推高

樓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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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 建議檢視土地規劃和土地行政的各項程序和審批

要求，力求加快釋放土地資源，配合大量增建房屋

所急需，並在土地發展與保育之間，尋求合乎社會

共識的平衡； 

 

( i )  未 來 的 新 市 鎮 應 發 展 為 大 體 上 可 自 給 自 足 的 社

區，重視均衡而整合的發展模式，提供完善的交通

運輸系統、足夠的工商業活動、社區設施和本土就

業機會。長遠來說，逐步增加市民住屋的人均面

積，那或可從非市區的公共屋邨開始；及 

 

( j )  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現時面對的房屋問題已存在

一段時間，需要時間處理，也需要社會的共識。為

解決房屋的根本問題，社會整體將要作出艱難的選

擇和取捨，以期多管齊下，透過短、中、長期措施

增加土地供應。 

 

 

公眾諮詢 

 

4.  長遠房屋策略的公眾諮詢於 2013 年 9 月 3 日開

始，為期三個月，至 2013 年 12 月 2 日止。督導委員會

將於其後擬備公眾諮詢報告提交政府。政府會考慮諮詢

文件及各方意見，制定長遠房屋策略及相關政策措施。   
 
 
徵詢意見 

 
5.  請委員就文件的內容提供意見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3 年 9 月  


